
Disclosure�信息披露

A11

■ 2020年12月17日 星期四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秦装备”、“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００．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９３２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保荐和南京证

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００．２０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０５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

１４０．０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２．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９８．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８００．２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天秦装备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天秦装备股票

７９８．０５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

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２１５

，

２９２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７８

，

７０４

，

９５２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５７

，

４０９

，

９０４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５７４０９９０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８６２．１５８０１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２０％

（

５６０．０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８．１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２５５５８５１％

，申购

倍数为

５

，

７９５．２２５０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Ｔ＋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５

，

６９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１８４

号）。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中伟股份”，股票代码

为“

３００９１９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２４．６０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５

，

６９７．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

他战略投资者组成，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４６．１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发行

数量为

９１１．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９４４．９２７４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９

，

１１５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３４．５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２３．０５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１１１３０６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９７２．３２７３６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华泰中伟股份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

５

，

６９７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其他战略投资

者上海菁茂投资有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５

，

６９７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

，

３９４

，

０００

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

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

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华泰中伟股份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

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６９７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１４６

，

２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上海菁茂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６９７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１４６

，

２００ ５０％

为

１２

个月，

５０％

为

２４

个月

合计

１１

，

３９４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２９２

，

４００ －

其中华泰中伟股份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人

姓名、职务、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比例等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职务

是否为发行人董

监高

对应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比例

１

吴小歌 发行人常务副总裁 是

３５．９７％

２

陶吴 发行人副总裁 是

１６．７０％

３

廖恒星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 是

１４．６９％

４

刘兴国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中伟新能源总经理 否

６．９９％

５

李成 发行人经营中心总经理 否

６．６６％

６

訚硕 发行人研究院院长 否

６．０９％

７

尹桂珍 发行人制造中心总经理 否

３．４９％

８

邹畅 发行人财务中心总经理助理 否

３．１４％

９

邓超波 发行人资本中心总经理 否

２．２３％

１０

何丽琼 发行人国际原料采购总监 否

０．７４％

１１

李奇志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中伟新能源总经理助理 否

０．６６％

１２

刁岩 发行人战略部总监 否

０．６６％

１３

任卫东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中伟循环副总经理 否

０．６６％

１４

纪方力 发行人技术部总监 否

０．６６％

１５

朱薇 发行人商务部副总经理 否

０．６６％

总计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注

２

：华泰中伟股份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

的可全部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

款及相关费用。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２０３

，

２０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７

，

７９８

，

８４３．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７

，

２９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７１

，

４５７．０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７

，

３４５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７２

，

６９９

，

３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２７

，

３４５

，

５００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３７

，

９３０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１０．０１％

，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６．０１％

，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８１％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７

，

２９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６７１

，

４５７．００

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４７９％

，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５９９％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袁新熠、刘展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２６０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正元”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3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51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2,70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04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27元/股。 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11.9251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45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05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9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4,005.30006倍 ， 中签率为

0.024966918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2月17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17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在刊登《发行公告》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确认了最终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统计如下：

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2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 其余

4,26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1,60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6,122,200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2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2个配售对象具

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杭州远方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远方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530

2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30

3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30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智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智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30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

（万股）

5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 530

6 陈国红 陈国红 530

7 张熔炉 张熔炉 530

8 施宝健 施宝健 530

9 王为 王为 530

10 李龙生 李龙生 530

11 吴培生 吴培生 530

12 潘建根 潘建根 530

13 孟欣 孟欣 530

14 於彩君 於彩君 530

15 高原 高原 530

16 王利平 王利平 530

17 刘琼 刘琼 530

18 骆莲琴 骆莲琴 530

19 时沈祥 时沈祥 530

20 许俊杰 许俊杰 530

21 汤丽君 汤丽君 530

22 汤秀清 汤秀清 530

合计 11,66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

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A类）

1,678,620 27.42% 2,268,308 50.30% 0.01351293%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

金（B类）

747,830 12.22% 1,007,454 22.34% 0.01347170%

其他投资者（C类） 3,695,750 60.37% 1,234,238 27.37% 0.00333961%

总计 6,122,200 100.00% 4,510,000 100.00%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683股零股分

配给“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

（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

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初步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75、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7日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正元”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3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并于2020年12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2月17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17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2020年12月16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 308�室主持了吉大正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2606、7606

末“5” 位数： 86512、11512、36512、61512

末“6” 位数： 392283、592283、792283、992283、192283、471419、721419、971419、221419

末“7” 位数： 1748732、3748732、5748732、7748732、9748732、5117341

末“8” 位数 69193547、89193547、09193547、29193547、49193547、33975875、83975875

末“9” 位数 208509233、052035056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吉大正元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81,1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吉大正元

股票。

发行人：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7日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智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９３１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南山智尚”，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９１８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９７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４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４３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６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３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０４２７０２５％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

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３

，

５７５

，

２７８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６

，

５６９

，

１３１．６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４

，

７２２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７１

，

３６８．３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３０

，

３５９

，

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４

，

６３６

，

５９３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４

，

７２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７１

，

３６８．３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

０．０８％

。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５１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发行人：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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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4日、12月15日、12月16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偏离-12.2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前期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4、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向公司股东大洲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大洲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披露了《长城动漫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

议的公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部分成员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 为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公司拟对

董事会、监事会人员进行架构调整并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计。 前述选举董事、监事的

相关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24日开市始停牌，自2020年6月29

日开市起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预测公

司2020年度累计净利润为-19,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或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0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将被暂停上

市。如果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再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面

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7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2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摩内需增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31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12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摩根士丹利华鑫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及

《摩根士丹利华鑫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47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0年11月23日

至 2020年12月11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0年12月15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5,88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349,312,039.75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460,214.57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349,312,039.75

利息结转的份额 460,214.57

合计 1,349,772,254.32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746,212.8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55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

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0年12月16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50万份至

100万份（含）；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50万份至100万份（含）。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及时到各销售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的网站（www.msfunds.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2.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

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

基金管理人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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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12月14日、15日、16日连续3个交易

日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

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并实

际控制人,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控股股东（含一致行动人）及实际控制人王春芳先生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

公司股票。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目前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或期末净资产

继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若公司被暂停上市后，公司出现《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4.1情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2月16日


